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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函
通
吿 

港
粤
兩
地
各
國
領
事
官 
請
轉
飭
該
國
僑 

民
知
照 
各
國
領
事
官
接
到
相
政
府
公
函 

後 
當
即
如
命
向
其
僑
民
公
佈 
查
李
氏 

前
曾
任
市
立
銀
行
行
長 
與
外
商
感
情
頗 

好 
最
近
市
立
銀
行
向
香
港
某
兩
銀
行
借 

欵
維
持
市
立
銀
行
紙
幣 
皆
得
李
氏
從
中 

斡
旋
之
功 
李
氏
今
出
而
任
此
職 
辦
事 

上
自
必
較
爲
順
利 
茲
將
廣
州
市
政
府
致 

各
國
領
事
官
之
公
函 
原
文
錄
下 
巡
啟 

者
本
府
爲
明
瞭
外
人
在
粤
永
租
地
情
形 

擬
在
沙
面
臨
時
殷
立
永
租
地
淸
查
辦
事 

處 
遴
員
辦
理
一
案
呈
奉
廣
東
省
政
府 

本
年 
一 
月
二
十
二
日
財
字
第
三
一 
四
號
指 

令
准
予
照
辦 
等
因 
當
派
李
泰
初
爲
廣 

州
市
永
租
地
淸
查
委
員 
幷
令
發
鈴
記
飭 

即
設
立
辦
事
處 
開
始
辦
理 
現
據
廣
州 

市
永
租
地
淸
查
委
員
李
泰
初
呈
報
于
三
月 

十
四
日
成
立
辦
事
處 

開
始
辦
公
敢
用
鈴 

記 
請
核
備
案
前
來 
除
令
復
及
分
函
外 

相
應
函
達
貴
總
領
事
官 
即
希
查
照 

井
轉
駐
粤
僑
民
知
照 
爲
荷 
此
致
某
某 

市
長
劉
紀
文

芬彳殮妙舔曹曹 ］ 仃栗初桃曹曹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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